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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徑檢討：法人責任的貌合與神離

（一）法人行為疊加法人意志路徑之形成

經濟社會中的法人，無論其性質是財團還是社團，本質上均屬於規範層面上的擬制主體。申

言之，法人行為能力的有無，法人犯罪能否成立等問題，均取決於一國立法與政策的考量。正因為

如此，法人是否具備犯罪主體資格、在何種範圍內具有犯罪主體資格在不同國家亦不盡相同。即便

在大陸法系國家之中，也出現法國“承認法人犯罪”而德國“否認法人犯罪”的分野。反觀我國，
1979 年《刑法》並未承認法人犯罪，直到 1987 年《海關法》［1］率先在走私罪中承認部分組織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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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健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刑事法治研究”（項目編號：20&ZD198）、國家社會

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辯證思維視角下單位犯罪司法適用的邏輯與共識研究”（項目編號：19BFX096）階段性成果。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1987）》第四十七條第四款，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犯走私罪的，由

司法機關對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該單位判處罰金，判處沒收走私貨物、物品、走私運輸工具

和違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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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由於法人犯罪規範構造的立法闕如，司法實踐求諸自然人犯罪構造衍變出“法人行為+法

人意志”的規範構造，卻導致將自然人罪責平移作為法人罪責、異化為法人對自然人的替代責任，有違

罪責自負原則。而“法人名義+利益歸屬”認定路徑存在結果歸罪嫌疑。立基於罪責自負原則，法人罪

責在於違反擬制主體的合法義務，即擬制主體組織結構疏失而導致內部自然人實施失範行為。組織結構

疏失的消弭取決於合規體系的整飭：事前的合規關乎法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判斷；事後的合規關乎法人特

殊預防必要性大小的認定。循此，法人犯罪規範構造為“雙層義務違反”：法人違反事前合規義務—合

規人員違反具體的事前合規構建義務—特定人員實施具體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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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主體資格，才開啓法人犯罪［2］的先河。儘管 1997《刑法》正式承認法人（單位）的犯罪主體

地位，卻並未明文界定法人犯罪的概念、規範構造、認定路徑，而僅有“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
應當負刑事責任”這寥寥數語。

司法實踐關於犯罪的認定路徑一般遵循“立法條文—概念—構成要件—衍生罪責”的邏輯

進路，但這一抽象性的立法模式未能揭露法人犯罪“之所以成為單位（法人）犯罪而不是其他犯

罪”［3］的屬性所在，難以為法人犯罪規範構造和認定路徑提供有效的法源供給和規範指引。對此，
我國學者更是直言“《刑法》第 30 條的規定‘虛化得不成其為單位犯罪的概念，幾乎只是對單位

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宣言式規定’”［4］。與此同時，由於法人主體資格在犯罪體系中的長期

缺位，也促使司法實踐關於犯罪路徑的認定習慣於“行為疊加意志”這一單一的自然人犯罪認定範

式。在此雙重因素影響下，司法實踐直接因襲自然人犯罪的認定路徑，並演化為“法人（單位）行

為疊加法人（單位）意志”的法人犯罪認定路徑。
由於刑法理論研究與刑事司法實踐存在交互影響，司法實踐以“法人行為疊加法人意志”認定

法人犯罪的實操也在無形中影響、乃至引導傳統刑法理論關於法人犯罪認定路徑的研究，而刑法理

論對這一路徑的認定也反過來強化了司法實踐對這一路徑的選擇和適用。在自然人犯罪構造與認

定路徑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傳統刑法理論認為“法人（單位）犯罪實際上是法人管理人的犯罪、
法人行為說到底是自然人個人的行為、法人過錯歸根結底是法人管理人的過錯”［5］，並選取了

“通過法人內部自然人意思與行為來認定法人意志與行為”的“代位型間接歸責路徑”［6］。一

旦“法人行為”和“法人意志”均得以證立，便徑直宣告法人犯罪的成立。
（二）法人行為疊加法人意志路徑之檢討

然而，“法人行為疊加法人意志”的認定路徑看似妥適，實則背離了刑法的罪責自負原則，
變相讓法人為自然人承擔罪責。原因有二：其一，與自然人不同，法人並不存在“行為”與“意

志”，以法人行為疊加法人意志作為法人犯罪認定路徑實際上是對“自然人行為疊加自然人意志”
的自然人犯罪認定路徑的簡單套用，且引發法人行為的認定、法人意志的認定、疊加單位利益等多

重問題，模糊了法人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邊界；其二，讓法人對自然人的過錯承擔責任這一“替代

責任”係民商事領域基於保護相對人利益等特殊考量，且賦予法人以事後追償權，但刑事領域秉持

的“罪責自負原則”意味著法人只能就自身過錯承擔刑事責任，若未釐清法人是否存在過錯就徑直

藉由自然人行為認定法人行為、藉由自然人意志認定法人意志並據此認定法人犯罪成立，明顯與罪

責自負原則相悖。
如英美法諺所言“法人既沒有應當墜入地獄的靈魂，也沒有應當受到鞭笞的肉體”［7］。法人

［2］ 有別於自然人犯罪，作為擬制犯罪的法人犯罪自誕生伊始便伴隨著概念界定和主體範圍釐定的問題，可謂是“在

爭議中產生與發展的犯罪類型”。在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作為與自然人犯罪相對的“組織體犯罪”在理論上存在“法

人犯罪”“單位犯罪”“企業犯罪”“公司犯罪”等多種稱謂，而我國立法與司法規範性文件對“組織體犯罪”也存

在“法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概念之爭。直至1997年《刑法》出台，“單位犯罪”正式取代“法人犯罪”概念而取

得我國刑法體系的話語權，並確立起與自然人犯罪相對的“組織體犯罪”的刑法體系地位。考慮到域外刑事法律體系及相

關理論研究多采用“法人犯罪”概念，出於學術交流與行文方便，本文採“法人犯罪”的表述，僅在相關法條使用“單位

犯罪”時遵從法條原文。應當指出的是，我國《刑法》的“單位”範圍並不限於“法人”，而是擴張至不具有法人資格

的“分支機構”、“內部機構”以及“合作經營企業”等主體。

［3］ 黎宏：《單位刑事責任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32頁。

［4］ 陳興良：《刑法適用總論（上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527頁。

［5］ 張克文：《法人本質與法人刑事責任》，載《刑法論叢》2009年第4期，第149頁。

［6］ 耿佳寧：《單位固有刑事責任的提倡及其教義學形塑》，載《中外法學》2020年第6期，第1494頁。

［7］ 參見許佳：《試論英美法系法人犯罪的歸責路徑及其對我國的啓示》，載《刑法論叢》2018年第1期，第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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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擬制主體，並不存在肉眼可見的“肢體”與“行為”，更不存在統一的“想法”和“意志”。
這意味著，建立在擬制主體之上的“法人行為”與“法人意志”也因其“擬制”色彩而面臨認定難

題。亦即，“法人行為疊加法人意志”的認定路徑需要進行二次拆分：一是“法人行為”的認定路

徑；二是“法人意志”的認定路徑。就法人行為而言，無論是將範圍延伸至所有內部自然人的行

為，抑或是範圍限縮至高管、乃至董事長的行為，都面臨將“自然人行為”等同於“法人行為”的

理據是否充足的問題。誠然，在民商事領域存在“替代責任”使“使行為人就別人實施的侵權行為

對受害人承擔侵權責任”［8］，但適用“替代責任”的規範目的在於“保護受害人的利益”［9］，
且賦予承擔替代責任的雇主以“追償權”以保護雇主的合法權益。然而，刑事領域向來奉行“罪

責自負原則”［10］，即任何人只能就自己犯罪行為承擔責任，不能因他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株連。
換言之，“將內部自然人（普通員工、高管等人員）的行為以及‘具有權利外觀的人員（包括表見

代理）’的行為等同於‘法人行為’、並將責任歸屬於法人”係民法領域出於維護交易安全的考

量，但在固守“罪責自負原則”的刑法領域卻難以直接採用這一邏輯進路要求法人就內部自然人

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刑法》具有“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雙重面向，將行為人的罪責延

伸至其他主體不僅無益於懲罰犯罪機能的實現，而且與保障人權機能嚴重背反。就“法人意志”的

認定而言，理論上提出“經法人（單位）決策機構決定，或經法人（單位）負責人員決定”［11］的

標準，並為司法實踐所認可［12］。吊詭的是，一方面借助同一視、替代責任等理論將“法人集體決

策”理解為“法人意志”的典型形式，又將範圍延展至“個別高管、負責人員的意志”；另一方面

又認為“為了犯罪成立法人（單位）、或法人（單位）成立後以犯罪為主要活動”的情形不屬於法

人犯罪，但這種情況下的“所思所想”恰恰是“統一的法人意志”的凸顯。
將自然人犯罪的認定路徑簡單套用於法人犯罪的認定，不僅模糊了法人犯罪的本質、構造與

歸責模式，在法人犯罪的規制中也帶來了諸如“法人意志的認定”、“法人罪過的認定”、“法人

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區分”、“雙罰制懲罰自然人的正當性”、“單罰制是否導致替代責任”等問

題。對這些問題的爭論更是莫衷一是，不僅徒增理論上的繁複，也無助於實務中對法人犯罪的規

制。既然立法上承認法人犯罪作為與自然人犯罪相對的犯罪樣態，那麼法人便與自然人一樣具有獨

立的犯罪主體資格。但與自然人不同的是，作為擬制主體的法人在主體資格、權利範圍、行為能力

等方面均取決於立法與政策的傾向。這意味著為自然人固有的行為與意志並不同樣為法人所具備，
是故，對於法人犯罪路徑的選擇也難以盲目套用“行為疊加意志”自然人犯罪認定路徑。相反，應

當從法人本身的獨立性出發去還原法人犯罪的本質、構造與歸責模式，進而從規範上釐清法人犯罪

固有的認定路徑。由此可見，法人行為疊加法人意志的認定路徑看似環環相扣、兼顧主客觀相統

一，實則簡單粗暴地將自然人罪責平移作為法人罪責，實際上異化為與罪責自負原則背道而馳的

“替代責任”。然而，這種堅持企業替員工受過歸責理念的代位責任論在違反刑法基本原理的同時

也導致刑罰目的的落空，不應採納。［13］

頁。

［8］ 張民安：《替代責任的比較研究》，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第50頁。

［9］ 孫鴻亮：《企業雇主責任的性質與僱員保護》，載《南大法學》2023年第1期，第42頁。

［10］ 李希慧：《試論我國刑法基本原則的幾個問題》，載《河北法學》1993年第4期，第13頁。

［11］ 周光權：《新刑法單位犯罪立法評說》，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2期，第38頁；石磊：《單位犯罪意

志研究》，載《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第67頁。

［12］ 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態環境部發佈5起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典型案例“司法實

踐中，經單位實際控制人、主要負責人或者授權的分管負責人決定、同意，實施環境污染行為的，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
對單位及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均應追究刑事責任”。

［13］ 袁方：《企業犯罪刑事責任論的基礎與具體展開》，載《河南社會科學》2024年第7期，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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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利益歸屬認定法人責任理據不足

儘管有學者提出“應建立‘企業獨立意志理論’，承認法人作為獨立生命體、具有獨立行為

和獨立意志的能力”［14］，但通過“從自然人行為到法人行為的因果論歸屬、進而認定責任承擔意

義上的主觀責任歸屬來實現法人（單位）犯罪刑事責任”［15］的邏輯，本質上還是自然人犯罪的認

定路徑。換言之，這種觀點事實上並未跳出我國法人犯罪傳統認定邏輯進路的窠臼：所謂的“法人

行為與法人意志”最終仍回歸到法人內部“自然人行為與自然人意志”的審視與判斷。由於作為擬

制主體的法人無法靠自身實施行為、也不具有自身意識想法，而只能依託於內部自然人的行為與意

志，但將所有內部自然人的行為與意志均等同於法人行為與意志又存在法人動輒得咎的泛化傾向，
因此，“法人行為與意志”的認定也面臨範圍限定的問題。亦即，法人行為疊加法人意志路徑的判

斷，最終還是取決於對具體的自然人行為和自然人意志的判斷，即何種情況下二者能夠“等同”的

判斷。對此，最高人民法院以“會議紀要”［16］的形式確定了“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

單位所有”的標準。然而，所謂“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在實踐中效用有限：一方面，其在“以個

人名義實施犯罪”對立意義上上使用，但“以個人名義實施犯罪”本來就不涉及是否構成法人犯罪

的判斷；另一方面，“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本身也不能等同於“法人實施了犯罪”，仍需求助於

其他標準。換言之，“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難以起到積極證立法人犯罪或消極限定法人犯罪範圍

的效用，僅具有與“以自然人名義實施犯罪”這一本來的自然人犯罪相區分的形式意義。與之相

反，“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則提供了積極判斷法人犯罪是否成立的標尺，即以“利益歸屬”對

“自然人行為與意志”和“法人行為與意志”是否“等同”進行積極判定。
但這一標準並非毫無疑問。誠然，從表面上看“具體案件的違法所得最終歸屬於法人所有”似

乎就等同於“法人獲利”，但這種獲利僅僅只是暫時性、就該特定時間段而言的“獲利”。與合法

法人所追求的長久、乃至永續經營目標相比，這種“短暫的‘獲利’”所帶來的潛在法律風險與商

業風險遠遠大於其在該特定時段的現金價值。法人更關注整體利益而非局部利益，更關注長遠結果

而非短期結果。［17］

從法人依法經營的時間維度上看，夾帶著認定構成法人犯罪、引發法人吊銷、破產等法律風

險的“短期利益”往往是微不足道的，而合法長期存續樣態所帶來的“長期利益”才是至關重要

的。顯然，即便在承認“法人具有意志”的情況下，也難以認定“獲得夾帶法律風險的短期違法

利益”符合“法人意志”；相反，這種違法利益往往因其潛在的法律風險而被排除在法人意志之

外。可見，以“利益歸屬”認定法人行為和意志、進而認定法人犯罪成立的邏輯，在現實中卻往

往與“法人意志”反向而行，出現“推定的法人意志”與“實際的法人意志”大相徑庭的窘況。
與此同時，以“利益歸屬”作為是否將“個人行為與意志”等同於“法人行為和意志”的標準，
不可避免地將“違反法人意志的情況”泥沙俱下地認定為“法人犯罪和意志”進而認定所謂的

“法人犯罪”，而這實際上是“結果歸罪”邏輯的凸顯。一如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所言，對於企業

組織體之刑事責任，如不能脫離現今刑法個人責任的傳統理論，另謀尋求其解決辦法之根據，實

難收其效果。［18］

［14］ 陳瑞華：《合規視野下的企業刑事責任問題》，載《環球法律評論》2020年第1期，第23頁。

［15］ 參見孫道萃：《單位犯罪刑事責任中行為歸責與責任歸責理論之整合》，載《中國刑事法雜誌》2012年第8
期，第29頁。

［1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法〔2001〕8號）第二條第一

款，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

［17］ 陳金林：《民營企業內部犯罪的治理邏輯——〈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突破及其司法展開》，載《中國法律

評論》2024年第4期，第93頁。

［18］ 陳樸生：《企業犯罪與組織責任》，載《軍法專刊》1979年第1期，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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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構造重塑：擬制主體違反合法義務

（一）法人主體資格與犯罪能力的擬制性

與自然人不同，包括法人、合夥組織等在內的“人、財、物”集合體並非天然具有經濟社會的

合法主體資格、也並非天然具有刑事領域的犯罪能力，而是取決於一國立法與政策的選擇。這意味

著，並非所有的“人、財、物”集合體均為立法所肯認，而為立法所肯認的“人、財、物”集合體

也僅僅只是取得特定的經濟活動主體資格，並不必然具備刑事領域中法人犯罪的“法人”這一主體

身份與犯罪能力。具言之，“人、財、物”集合體既包括合法設立運行法人、合夥組織等組織體，
也包括違法組成、存續的黑惡勢力、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集團等非法組織體。其中，僅前者依

《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等規範性文件而取得經濟社會的主體資格，而後者顯然並不具有經濟

社會的活動主體資格。而據我國現行刑事立法規定可知，取得經濟社會主體資格的組織體中除“法

人”之外，“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合作經營企業”與“法人內部的分支機構、內設機構”均具備法人

犯罪的主體資格。由於法人並不具有自然人般的“手腳”與“意識”，因此，是否承認法人犯罪、
法人（單位）的涵攝範圍、法人犯罪的範圍等問題均需要借助於立法的擬制性規定。對此，台灣

地區司法實踐亦持類似觀點，如“89 年台上 115 號判決”認為“公司為法人，並不具有‘犯罪能

力’、‘犯意’或‘概括故意’，但得以法律規定其為‘受罰主體’”［19］。正因為如此，法人的

主體資格和犯罪能力也並非一成不變，在特定情況下也存在被否定法人犯罪主體資格和犯罪能力的

可能性，如“為了犯罪成立法人（單位）、或法人（單位）成立後以犯罪為主要活動”便是刑事領

域“揭開法人面紗”的典例。除此之外，這些主體也僅在“法律明確規定為法人（單位）犯罪”的

範圍內具有法人犯罪的主體資格。由此可見，組織體是否具有法人犯罪主體資格、以及具有法人主

體資格的主體的犯罪能力範圍，均取決於一國立法的擬制性規定。
法人主體資格和犯罪能力之所以取決於立法的擬制，原因在於法人缺乏自然人固有的手腳和

意識，而這也決定了法人犯罪的規範構造難以簡單等同於自然人犯罪“行為疊加意志”的規範構

造。誠然，法人犯罪的實施最終也取決於內部自然人的行為與意志。就此而言，法人犯罪與自然人

犯罪在事實層面上似乎不存在差異，即均是由特定數量的自然人的行為與意志所導致的危害結果。
然而，法人犯罪作為擬制主體實施的擬制犯罪，除卻犯罪客體（罪名範圍）外，在主體、主觀、客

觀層面上均區別於“普通的自然人犯罪”和“法人內部自然人間的共同犯罪”。首先，在主體層面

上，儘管法人犯罪在存在論上呈現多主體的樣態，但在規範論上仍屬於單一主體的犯罪；其次，在

主觀層面上，作為擬制主體的法人並不存在自然人固有的意識或意志，僅在存在論上呈現內部自然

人故意、過失、無過失等多種主觀心態交錯的情況；最後，在客觀層面上，法人本身並不存在自然

人固有的行為與舉止，僅在存在論上呈現內部自然人作為與不作為多種行為樣態交織的情況。可

見，對於法人犯罪這一擬制主體實施的擬制犯罪而言，其在主體、主觀、客觀等維度上與自然人犯

罪存在的種種差異，決定了其規範構造難以簡單套用自然人犯罪“行為疊加意志”的規範構造。儘

管借助於“行為疊加意志”來認定法人責任的進路在民商事領域廣泛適用，但這一進路背後凸顯的

是民商事保護交易相對人的合理信賴、維持市場交易穩定性的特殊規範目的。在這一目的導向下，
雖然法人利益的位序被後移，但也賦予了法人以事後求償權。然而，刑事領域向來奉行罪責自負原

則，讓法人替內部自然人承擔刑事責任的“株連”做法難以獲得正當性依據。

［19］ 王皇玉：《法人刑事責任之研究》，載《輔仁法學》2013年第46期，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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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犯罪規範構造的解構與重塑：從行為意志到義務違反

（二）法人犯罪的規範構造在於義務違反

既然法人屬於擬制主體，而法人犯罪屬於擬制主體實施的擬制犯罪，那麼，對法人犯罪規範

構造的分析也應著眼於此。遺憾的是，在日積月累的“自然人一元犯罪主體”刑事立法影響下，刑

事司法習慣了自然人犯罪在事實與規範認定上的一致性，忽視了法人這一擬制主體實施的法人犯罪

在事實與規範上的差異性，使得對法人犯罪規範構造的探尋迷失於對自然人犯罪“行為疊加意志”
認定路徑的依賴之中。然而，法人不僅需要“事實上的出生”，也需要“法律上的出生”［20］，即

法人的實體人格得到規範的合法性承認、獲得具有規範意義的權利與義務、從而在現實社會中作為

主體進行活動。人、財、物的集合固然在事實上呈現一個組織體的樣態，但由此形成的組織體並不

必然具有規範上的意義、更不必然獲得規範上的積極評價。立法的承認與否，取決於相應組織是否

滿足法定的條件、履行法定的程序、契合法定的目的，即相應組織是否符合法規範的目的、是否履

行法定義務。在實定法的視角下，由人、財、物集合而成的組織體可以分為“非法組織”、“合法

組織”和“法律未予評價的組織”三種類型，其中，非法組織指其成立、維繫已屬違法、乃至犯罪

的人、財、物集合，對此，黑社會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黑惡勢力等便是適例；合法組織指其成

立、維繫得到法律的認可、乃至鼓勵，如商事企業、行業協會、群眾自治組織等；除此之外，還有

一些組織在成立和維繫上雖缺乏法律的授權與許可，但也不在法律的禁止之列，如日常生活中的

“登山組合”等。
由於法人犯罪作為由擬制主體實施的擬制犯罪，那麼，無論是“法人”的範圍抑或“法人犯

罪”的範圍，均取決於立法的明文限定。換言之，若涉事組織體不在立法所規定的“法人”行列，
則無法認定法人犯罪的成立。對於法律未予評價的組織，其既不屬於應被依法取締的範圍，也不需

要通過法定程序以維持法律的認可，其並不在“法人”範疇之內，也不會面臨是否構成法人犯罪的

判斷。非法組織的成立與維繫本身已屬違法、乃至犯罪，不僅不在法人犯罪的“法人”行列，還可

能因其“成立與維繫”而單獨構罪。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合法組織體並非全部都屬於“法人”
行列，仍需依據現行刑事立法［21］明文進行限縮；另一方面，我國刑事立法語境下的“單位”範

圍也不局限於“法人”，而是擴張至“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合作經營企業”［22］和“涉互聯網金融犯

罪、受賄等領域的法人（單位）‘分支機構’［23］、‘內設機構’［24］”。可見，只有成立和維繫

［20］ 仲崇玉：《論基爾克法人有機體說的法理內涵和政治旨趣》，載《現代法學》2013年第2期，第60頁。

［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97年）》第三十條，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
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法釋

〔1999〕14號）第一條，刑法第三十條規定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
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四條，合作企業包括依法取得中國法人資格的合作企業和

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合作企業。

［2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法〔2001〕8號）第二條第一

款第一項，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
應認定為單位犯罪。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高檢訴〔2017〕14號）
第22條，對參與涉互聯網金融犯罪，但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分支機構，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可以區分兩種情形處理：

（1）全部或部分違法所得歸分支機構所有並支配，分支機構作為單位犯罪主體追究刑事責任；（2）違法所得完全歸分支

機構上級單位所有並支配的，不能對分支機構作為單位犯罪主體追究刑事責任，而是應當對分支機構的上級單位（符合單

位犯罪主體資格）追究刑事責任。

［24］ 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關於國有單位的內設機構能否構成單位受賄罪主體問題的答復》，（2006）高檢研發

8號），國有單位的內設機構利用其行使職權的便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並歸該內設機構所有或者支配，為他人謀

取利益，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條的規定以單位受賄罪追究刑事責任。上述內設機構在經濟往來中，在賬外

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受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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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立法承認的合法組織才可能具備“法人犯罪”的主體資格。正因為如此，“為了犯罪而設立法

人（單位）”以及“法人（單位）成立後以犯罪為主要活動”［25］的情形因“成立”和“維繫”未

能滿足立法的要求而喪失“法人犯罪”的主體資格。儘管部分合法組織體因不具有法人犯罪主體資

格等因素而被排除在法人犯罪的“法人”範圍之外，但毫無疑問的是，只有在成立和維繫上得到立

法承認的組織，才具備構成法人犯罪的“法人”資格。
法人一經合法設立，便具備合法的民商事主體資格與刑法上的犯罪主體資格，這也意味著法人

負有履行法定義務、從事符合法規範的行為、自我約束違法犯罪行為實施的責任。換言之，合法義

務的履行既是法人維繫自身合法社會主體地位的憑依，也是判斷法人犯罪是否成立的關鍵。反觀既

有的“法人行為疊加法人意志”抑或“法人名義疊加利益歸屬”的法人犯罪認定路徑，徑直將事實

層面上的“‘自然人’行為、意志”與“利益”等同於規範層面上的“法人犯罪構造”，或導致法

人替內部自然人承擔刑事責任的“替代責任”，或導致法人承擔“結果責任”。事實上，法人內部

自然人的行為與意志，與自然人犯罪中自然人的行為和意志一樣僅徴表存在論意義上的犯罪樣態，
不能直接等同於規範論意義上的犯罪構造。正如在自然人共同犯罪中，囿於“共同故意”、“原因

力”等因素的影響，自然人共同犯罪中中止、脫離、既遂等問題的認定也不單純取決於單一行為人

事實上的行為與意志。因此，法人犯罪的罪責在於：涉事法人是否違反了自身所承擔的義務。就義

務範圍而言，既有不同法人均需遵守的共同義務，如不得實施行賄、走私、洗錢等行為；也有基於

法人特性和行業特徴而個別承擔的特殊義務，如食品領域需承擔不得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義務，
又如建築行業需承擔安全作業義務。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涉事法人是否違反法人所承擔的義務，
既是判斷是否構成法人犯罪的根本標準，也是判斷法人所承擔的刑事責任到底是自身責任還是替代

責任的唯一標尺。
儘管法人犯罪在存在論層面上呈現法人主體、自然人主體等多方參與的“合力犯罪”樣態，

但從規範論層面上講，法人犯罪是獨立於自然人個別犯罪與共同犯罪的一種擬制犯罪形態，即“法

人自身的犯罪”。因此，“法人犯罪”的首要特徴當屬有機整體的法人犯罪與參與人員個體犯罪的

雙層犯罪構造的有機統一體。［26］亦即，在“法人本身為擬制主體、法人犯罪為擬制犯罪”的場域

下，“內部自然人行為和過錯”本就是判斷是否構成法人犯罪的基礎素材，其意義也僅限於此，不

能經由“同一視或上級責任理論”而直接等同於“法人犯罪”。 正因為如此，“內部自然人的行

為和過錯”並不能直接等同於“法人行為和過錯”、更不能直接等同於“法人犯罪的認定 = 法人行

為 + 法人意志”，而必須通過“法人是否違反本應遵守的合法義務”進行判斷。

三、義務具象：合規體系的構建與維繫

（一）義務違反形式在於組織結構的疏失

囿於法人的擬制性，法人在事實上表現為特定組織結構下的“人、財、物集合體”。由於法人

缺乏自然人固有的“手足”，因此，法人對法定義務的遵守也與自然人存在差異：法人難以自行實

施“作為”或“不作為”以履行法定義務，只能通過法人內部自然人的“行為”來實現對法定義務

的遵守。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法人違反法定義務的認定需要借助內部自然人實施的特定行為，但這

［25］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法釋〔1999〕14號）第二條，個人為

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後，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

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

［26］ 聶立澤：《過失犯罪與故意犯罪之關係新解》，載《法學雜誌》2010年第12期，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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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意味著將“內部自然人行為和意志”等同於“法人行為和意志”、也不意味著將“內部自然人

的犯罪”等同於“法人犯罪”。要決定具體自然人是否實施或不實施特定的行為，需要從法人的組

織結構上對法人内设部門、自然人職務、自然人職責、自然人行為等內容進行預設和安排。據此，
法人需要合理設置內部組織結構並以之驅動具體自然人實施特定行為，以此實現對法定義務的遵

守。與之相對，一旦法人未能有效構建和維繫足以實現遵循法定義務的組織結構，則需承擔因此而

產生的法律責任。循此邏輯，法人犯罪在規範層面上的樣態為：法人未構建並維繫足以遵守法定義

務的組織結構，導致內部自然人得以實施具體的違法行為、或未實施依法應當實施的行為。在此樣

態中，內部自然人的過錯在於實施了具體的作為或不作為，而法人的過錯在於“未履行構建和維繫

‘足以阻止內部自然人實施特定行為’和‘未推動內部自然人實施特定行為’的組織結構義務”。
從法人責任與個人責任的分離上，強調法人承擔的是因管理漏洞和制度隱患而形成的失職責任（監

督過失）［27］。可見，法人違反法定義務的形式，只能是內部組織結構的構建和維繫出現疏失，使

內部自然人得以錯誤實施或不實施特定行為並引起危害社會的後果。亦即，法人承擔刑事責任的根

據在於其內部治理結構和運營方式出現了與法律相抵觸的情形。［28］當然，由於組織結構屬於法人

內部治理事宜，因此，單純內部組織結構存在疏失並不會直接導致法人承擔刑事責任。但若因法人

存在組織結構疏失而引發嚴重後果，則法人應當該組織架構疏失而承擔責任。此時，組織結構的疏

失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法人內部治理事宜”，而是通過“具體的危害行為和危害後果”上升為《刑

法》所關注的“犯罪行為”。
將法人犯罪罪責限定為違反法定義務，即法人在組織結構上存在疏失，不可避免面臨“義務

來源”的詰問。傳統義務來源理論對於義務的來源多采取法律規定、職務要求、合意設定、先行行

為的四分法，或法律規定、合意設定、先行行為的三分法。由於義務來源的形式性劃分難以涵攝所

有的義務來源，實質性的義務來源劃分理論將義務分為“對危險源的監督義務”與“對特定法益的

保護義務”，以彌補形式性義務來源劃分理論的不足。通常情況下，法人較自然人而言具有更多的

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一旦實施犯罪行為常常能造成比自然人犯罪更為嚴重的法益侵害後果。由

是，法人需要避免內部的資源被自然人利用、濫用、誤用，也因此承擔“對內部人、財、物等資源

的監督義務”這一“對危險源的監督義務”。誠然，現行《刑法》並未明確法人負有何種義務，但

這並不意味著法人無需承擔具體的義務或無需因為違反具體的義務而承擔刑事責任。相反，法人真

真切切負有法定的義務，且應當因其違反法定義務而承擔包括刑事責任在內的法律責任。例如，

《公司法》要求公司在從事經營活動時“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29］；又如，《食品安全法》
要求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和食品安全標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30］。實際上，在

法人成為具體犯罪的主體之前，都是以民商事主體、行政主體、準行政主體的身份。進一步講，刑

事主體身份於法人而言也只能是臨時性、而不能是常態性的身份：如前所述，若法人“基於犯罪而

成立”或“成立後以犯罪為主要活動”，則將被“揭開法人面紗”並以自然人犯罪論處。因此，法

人所遵守的法定義務只能來源於民商法領域和行政法領域，並因法人類型、行業等因素而承擔差異

化的法定義務。將法人違反本應遵守的民商法義務或行政法義務的行為定性為法人犯罪行為，不僅

［27］ 陳瑞華：《單位犯罪的有效治理——重大單位犯罪案件分案處理的理論分析》，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2
年第6期，第7頁。

［28］ 時延安：《單位刑事案件合規不起訴的實體條件》，載《政法論壇》2023年第1期，第62頁。

［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五條第一款，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

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30］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四條第二款，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和食品安全標準從事生產

經營活動，保證食品安全，誠信自律，對社會和公眾負責，接受社會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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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法人犯罪這一擬制主體實施的擬制犯罪的正確歸責，也是民刑銜接、行刑銜接的具象化。以

《食品安全法》第 136 條［31］為例，食品經營者切實履行“進貨查驗”和“如實說明進貨來源”義

務的，便可以免除相應法律責任；但是，若食品經營者未通過有效的內部組織結構安排來保證這一

義務的履行，則可能因此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等罪名。
（二）疏失的消弭取決於合規體系的整飭

為了避免構成法人犯罪，法人應當積極履行法定義務：構建並維繫足以有效防止內部自然人得

以實施具體的違法行為或避免內部自然人未實施依法應當實施的行為的內部組織結構，即構建並維

繫行之有效的合規體系。無論小微企業還是大型企業，均負有整飭合規體系以消弭組織結構疏失的

合法義務，這也是對適用法律平等原則的貫徹。［32］所有法人都負有合規義務，但並非所有法人所

要構建的合規體系均完全相同。原因在於，不同法人因其所在行業、類型等因素而承擔不同的法定

義務。因此，不同法人所承擔的具體合規義務並非千篇一律，而是基於各自行業特性與運營狀況而

構建“量體裁衣式”［33］的合規體系。在個案中，則表現為圍繞法人存續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而構建

對應的合規體系，如防止企業行賄、防止銷毀會計憑證、防止資助恐怖活動等具體的義務。可見，
合規的範圍並非毫無邊界、毫無目的。需要明確的是，合規體系並不僅限於刑事合規，而是包括行

政合規。亦即，合規體系的構建與維繫，不僅關係到法人刑事責任的認定，也關係到法人行政責任

的認定。當然，刑事責任視野下關於合規體系得到有效構建、內部組織結構是否存在疏失的判斷，
只能著眼於“刑事合規”本身。就刑事合規而言，行之有效的合規體系意味著法人內部組織結構的

疏失得到整飭，而法人也因法定義務的全面履行而被排除在法人犯罪之外。
應當明確的是，疏失的消弭分為“事前的疏失消弭”和“事後的疏失消弭”，與之相對應，

合規的整飭也分為“事前的合規”和“事後的合規”。循此，法人內部組織結構疏失的消弭也分為

兩種類型：其一，法人的內部組織結構存在疏失，但尚未出現危害行為和危害後果；其二，法人的

內部組織結構存在疏失，且已出現危害行為並造成危害後果。在“尚未因組織結構疏失而引發危害

行為或造成危害後果”的情況下，此時的法人組織結構疏失仍屬於法人內部治理結構混亂的層面，

《刑法》不應提前介入，否則存在將“法人內部治理問題‘刑法化’”的嫌疑。當然，否定《刑

法》介入並不妨礙對法人內部結構疏失的情況是否構成行政違法的判斷。此時通過合規體系整飭內

部治理結構疏失，既是法人履行合法義務的表現，也是法人據以阻斷刑事責任的理由。例如，任何

從事生產的法人都應依據《消防法》的消防安全標準採取配置消防器械、放置安全標準等措施，而

未履行這一法定義務的法人在組織結構上顯然存在疏失。在此情況下，由於未構建合規體系、組織

結構疏失未得到整飭，即便未發生消防事故，也不妨礙職能部門依據《消防法》的規定追究該法人

的行政責任，但只要未因此引發消防安全事故，或引發的消防安全事故尚未達到《刑法》“消防責

任事故罪”的入罪標準，則絕對不能認定該法人構成消防責任事故罪。若法人已建立合規體系使組

織結構疏失得到整飭，即便發生消防事故且造成嚴重後果，法人也因已履行法定義務而被排除在消

防責任事故罪之外。此時，合規體系的構建與維繫意味著“法人本身不存在過錯”，即法人本就不

構成消防責任事故罪。但在“因組織結構疏失引發危害行為或造成危害結果”的情況下，再行建

立合規體系只是“事後悔過改正”，即通過“避免以後類似事件發生”來徴表法人“再犯可能性

［31］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條，食品經營者履行了本法規定的進貨查驗等義務，有充分證據

證明其不知道所採購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並能如實說明其進貨來源的，可以免予處罰，但應當依法沒收其不符合

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32］ 毛逸瀟：《合規不起訴的公共利益衡量理論》，載《法學論壇》2024年第4期，第51頁。

［33］ 孫娟娟：《從規制合規邁向合作規制：以食品安全規制為例》，載《行政法學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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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卻不能改變法人先前未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已達到《刑法》中消防責任事故罪入罪標準的事

實。可見，儘管合規體系存在“事前的合規”與“事後的合規”之分：前者關係到個案中法人是否

存在刑法上的過錯的認定，直接影響到對法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判斷；後者僅關係到個案中法人特殊

預防必要性大小的認定，也只能影響到是否對法人採取酌定不訴、是否減輕處罰（預防刑）的裁

量。但無疑問的是，法人內部組織結構疏失的消弭，依賴於合規體系的構建與維繫。
要求法人通過合規體系整飭內部組織結構疏失，是對法人承擔自身刑事責任的理性回歸，並

不會導致法人因此承擔過重的負擔。因為，合規體系的構建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企業構建同等規模、
同等類型的合規體系，而是應遵循個別化原則，即“保證人義務不能被無限擴展”［34］。相反，法

人的合規義務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方面，並非所有法人均承擔相同的合規義務、均須構建相同的

內部組織結構，而是依據法人特性、行業特徴、經營範圍等因素構建契合自身的內部組織結構、履

行個別化的合規義務；另一方面，即便對於同類型、同行業的不同法人而言，由於不同法人經濟實

力、成立時間等因素存在差異，不同法人實施完善內部組織結構、履行合規義務的適法行為的能力

也存在差異。基於比例原則限制，部分法人犯罪具備客觀不法而不予歸責具有正當性。［35］因此，
當法人犯罪的防治超過企業自身合理承擔能力時，則可以通過“缺乏他行為可能性”認為涉事企業

缺乏非難可能性，進而排除或減輕法人的刑事責任。事實上，相對成熟的合規並非對所有風控點

的“平衡供給”，而是會借助於繪制適合企業所在國家、地區和自身實際的“風控熱力圖”，標

識出風控點的重要性水平差異，以決定投入的關注程度或風險應對的時間和力度。［36］正如法國於

2016 年通過的《關於透明度、打擊腐敗和經濟生活現代化的法律》（Loi Sapin II，也稱“薩潘 II 法

案”）僅對“用工人數超過 500 人、營業收入超過一億歐元”的企業設置了強制合規義務，這一做

法顯然也是正是基於合規成本和企業實施適法行為可能性的考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其他企業不

負有刑事合規的義務，相反，企業應當在自己能力範圍內構建與自身運營情況相適應的合規體系，
以整飭自身內部組織結構的疏失，防止因組織結構疏失而引發危害社會後果。

（三）“雙層義務違反”構造的規範展開

從法人犯罪的發生進程來看，事先存在法人違反合法義務的狀態，即存在法人未有效構建、
實施合規體系這一狀態，才使內部自然人得以在缺乏有效規制的情況下利用法人的人力、物力、財

力資源實施具體的犯罪行為。一方面，由於法人並不具有自然人固有的“手足”，因此，法人對合

法義務的履行只能通過要求具體的內部自然人承擔具體的合規體系構建和維繫義務來實現。正因如

此，法人對合法義務的違反，在微觀層面上體現為負有合規義務的人員對具體的合規體系構建和維

繫義務的違反。另一方面，法人罪責的追究具有被動性，依賴於自然人罪責。在內部自然人未利用

法人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實施具體犯罪行為之時，即便法人尚未構建、實施有效的合規體系或既

有合規體系存在嚴重漏洞，也難言“存在法人合法義務的違反”。具體的法人犯罪之所以得以發

生：首先在於，法人未履行合法義務，即未構建和維繫行之有效的合規體系導致自身組織結構存在

疏失；其次在於，法人內部負有合規義務的人員未履行對應的合規體系構建和維繫義務；最後，具

體的人員憑借法人合規體系的疏失，得以實施具體的犯罪行為。循此邏輯，法人犯罪的規範構造為

“雙層義務違反”：內部自然人憑借法人組織結構疏失得以實施具體犯罪行為—法人違反構建與維

繫合規體系以整飭內部組織結構疏失的合法義務—法人內部負責合規義務的自然人違反構建和維繫

［34］ 李本燦：《刑事合規的制度邊界》，載《法學論壇》2020年第4期，第138頁。

［35］ 董文蕙、尹鋭平：《涉單位犯罪的刑事歸責與合規適用》，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3年第1期，第

122頁。

［36］ 楊力：《中國企業合規的風險點、變化曲線與挑戰應對》，載《政法論叢》2017年第2期，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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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的合規體系的義務。
循此，個案中關於是否構成法人犯罪的判斷應當經由“雙層義務違反”的法人犯罪規範構造

漸次展開。首先，內部自然人的具體犯罪行為必須與法人存在關聯（與法人所處行業、經營領域相

關，或與個人職務相關），至於是否為了法人利益以及是否實際為法人爭取到了利益則在所不論。
如果內部自然人的行為與法人不存在任何關聯，那麼該犯罪行為單純只是個人的犯罪行為抑或其他

組織體的犯罪，而絕不能構成該法人本身的犯罪。舉例而言，在法人僅從事跨境電商業務的情況

下，內部自然人自行實施“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行為無論如何都與所在組織體無關；再如，內

部自然人“集體決定實施殺人行為”僅僅屬於內部自然人的個人行為，顯然“防止內部自然人、內

部決策殺人”難言與法人存在關聯，也無從據此認定法人存在義務違反。因此，“是否與法人所處

行業、經營領域相關”不僅是判斷是否將“內部自然人具體犯罪行為”作為判斷是否構成法人犯罪

的啓動程序和基礎素材，更是劃定法人的合法義務範圍（合規義務）的標尺。其次，在內部自然人

的具體犯罪行為與法人相關聯的情況下，判斷法人是否構建了相應的合規體系防堵內部組織結構疏

失，以確保合法義務的履行。如果法人並未構建防止內部自然人實施（與法人相關）的犯罪的合規

體系、或法人構建了相應合規體系但未得到有效落實（流於形式）、或法人構建的合規體系並不全

面（如未依據時代和行業變化構建“數據合規”）等情況，即法人未憑借合規體系對內部自然人的

犯罪行為予以抑制，那麼，法人便違反了“合法義務”，而法人罪責也由此而生。最後，在法人存

在“合法義務違反”的情況下，還需要判斷法人是否具有他行為可能性，即是否具有“構建合規體

系”的可能、合規體系是否具有“阻止內部自然人（尤其是實控人）犯罪”的可能性。如法諺所

言，“法不強人所難”。在法人不具有實施適法行為可能性的情況下，也應當以缺乏期待可能性排

除對法人的歸責。舉例而言，在法人“人力物力財力”都不足以構建完善合規體系的情況下，即法

人並不具有“履行合法義務之能力”，此時應當以“缺乏他行為可能性”為由排除對法人的歸責。
再如，在法人實控人（或“不法集體決策”）利用職權決定實施具體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如果在結

果發生前法人可以通過合規體系中的“舉報、報案”這一風險應對程序予以制止而未制止時，仍應

當對法人進行歸責。此時，涉案法人所開展的也是“具有針對性的合規整改方案”［37］，而非泛化

的全方位合規體系。

“雙層義務違反”這一規範構造不僅是認定法人犯罪是否成立的判斷標準，也是劃定“責任人

員（法人犯罪中需要承擔責任的自然人）”範圍的判斷標準。“直接實施具體犯罪行為的人員”自

然應當納入“責任人員”的範疇，但除此以外，法人犯罪內部對於“法人犯罪”的成立存在因果關

聯且具有可歸責性的人員還包括“負有合規體系構建與維繫義務的人員”，即法人或部門領導或分

管領導，以及合規部門人員。需要注意的是，儘管法人領導人與合規部門人員（合規師［38］等）均

負有“構建與維繫合規體系”的義務，但二者的“義務來源”並不相同。就法人領導人而言，其基

於“法人領導者”身份而處於第一性的保證人地位，並承擔“構建與維繫行之有效的合規體系”的

義務；就合規部門人員而言，其保證人地位來源於“業務部門分工”以及“法人領導人授權”［39］，
前者屬於第一性的保證人地位，後者屬於“派生的”第二性保證人地位［40］。無論是法人領導人抑

或合規部門人員，無論合規人員基於業務分工抑或法人領導人授權而取得“保證人地位”，均共

［37］ 姚莉：《中國刑事訴訟法治現代化的進程與展望》，載《東方法學》2024年第4期，第73頁。

［38］ 敬力嘉：《單位犯罪刑事歸責中數據合規師的作為義務》，載《北方法學》2021年第6期，第97頁。

［39］ 李本燦：《企業視角下的合規計劃建構方法》，載《法學雜誌》2020年第7期，第83頁。

［40］ Dannecker/Dannecker, JZ, 2010, S.990.轉引自李本燦：《刑事合規的制度邊界》，載《法學論壇》2020年第4
期，第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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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犯罪規範構造的解構與重塑：從行為意志到義務違反

同承擔“法人履行合法義務”的落實義務。因此，這些人員也屬於“責任人員”的行列，但其罪

責在於“未構建與維繫行之有效的合規體系”。

結語

以“雙層義務違反”作為法人犯罪的規範構造，不僅能準確釐清法人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邊

界、貫徹罪責自負原則，而且能精準區分法人犯罪內部法人本身、負有具體合規義務人員、直接責

任人員等主體各自的罪責。循此，在法人已通過有效構建並運行合規體系以履行合法義務的情況

下，應徑直阻卻法人犯罪的成立；在法人因未有效履行合法義務的情況下，合規體系的整改方案也

應針對法人組織結構疏失展開，使合規體系整改方案能通過“糾正法人過錯”實現預防“法人再次

實施相同或類似犯罪行為”的規範目的。由於事後合規整改在於徴表涉案法人擬制主體人格的完

善、彰顯特殊預防必要性降低或消失，因此，經由合規體系適用不訴、緩刑等輕緩化處遇的範圍也

應當限定在通過合規體系整改方案足以體現特殊預防必要性的主體範圍內，不能泛化適用於與此無

關的其他涉案自然人，否則不僅輕縱了部分責任人員，也難以實現預防法人犯罪這一事後合規整改

的規範目的。

  Abstract: Since the unit crime normative structure is lacking in legislation, judicial practice relies on the nat-
ural person crime structure to evolve the unit crim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unit behavior + unit will”. However, 
this structure transfers the natural person's guilt to the unit's guilt and alienates the unit’s vicarious liability to the 
natural person, which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self-responsibility; and the “unit’s name + interest attribution” iden-
tification path is suspected of resulting in guil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elf-responsibility, the unit's liability lies 
in the violation of the legal obligations of the fictional subject, that is, the negligence of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fictional subject lead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omalous behavior by internal natural persons. 
The elimin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al failures depends on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compliance system: ex-an-
te compliance is related to the judgment of whether the unit constitutes a crime; ex-post compliance is relat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unit's need for special prevention. Following this, the structure of unit crime norms is a 
“double-layered violation of obligations”: the unit violates prior compliance obligations - compliance personnel 
violate specific prior compliance obligations - specific personnel commit specific criminal acts. 

  Key words: Unit Crime; Normative Structure; Negligence of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ompli-
ance System; Double-layered Violation of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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